
中國香港拯溺總會 

2024-25年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二回 

賽事須知 

事  項  內       容 

身份核實 ~ 各參賽者必須在召集時出示救生記錄手冊或附有相片的身份證明文件正

本供工作人員核對，否則不獲准出賽，除本會所發出之證明文件外，其他

會員證是不作為比賽之身份證明。 

 

惡劣天氣安排 ~ 開賽前兩小時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當日

賽事將取消，並請留意電台天氣廣播。 

 

召集及分組 ~  第一次召集時間約為各項目開賽前 20 分鐘，發出最後召集之 5 分鐘

內須向召集處工作人員報到，逾時者將不獲准出賽。 

 是次賽事將預先分組（隨機分配），各參賽者須按照公佈之組別及線

道參賽。 

 大會有權因應實際情況調整賽程表名單及次序，請各參賽者留意大會

廣播。 

 

完成賽事 ~  當參賽者完成各場比賽後，必須停留在其比賽線道上，等待工作人員

通知方可解散。未經工作人員批准，不得擅自進入其他線道。 

 所有參賽者只可由泳池兩邊梯級上水。 

 

搬運假人 ~ 各參加運送假人之運動員，在比賽完成後必須按照工作人員指示，將假人

運到指定位置。 

 

泳池守則 ~ 任何人士不得穿鞋進入泳池，請自備清潔拖鞋進入池面。 

 

不設放鬆池 ~ 除指定的熱身時間外，不可到其他泳池進行放鬆，敬請留意。 

 

小心財物 ~ 請自行保管閣下之財物，如有任何遺失，大會概不負責。 

 


